
88

自青少年始关注华教

王添庆律师祖籍莆田，1938年出生
于霹雳州安顺峇眼那督。1956年在槟城
钟灵中学念高二时，正值英殖民政府推
动华校改制。钟灵中学首开先例接受政
府的条件，激起学生义愤。王氏领导校
内同学发动华教版的“火炬运动”，结
果连同其他67位同学于该年十一月二十
三日被学校开除。1据胡万铎回忆，当时
王添庆在应考英国剑桥文凭考试。被学
校开除以后，他的学业被迫中断。1958
年他又因为参加左翼活动被政府以紧急
法令拘捕，置于霹雳华都牙也扣留营长
达四年。21962年释放后，他还被限制
居留两年。那时他一边担任家庭教师，
一边函授自修重考剑桥文凭考试，结果

王 添 庆 （1938—1997）

凭着优秀的会考成绩在1967年获得新加
坡大学法律系录取入学。31971年大学
毕业后，他返回家乡安顺成为执业律师
长达十四年。

专业身份争取华教权益

王添庆在七十年代执业时并没有
离开华教。1973年他被霹雳华教领袖胡
万铎邀请加入霹雳州董联会发起的“独
中复兴运动”，积极为华教的复兴与发
展献策献力，被冠以“华教斗士”名
衔。41981年，董总申请创办独立大学
被拒，入禀法院状告马来西亚政府。王
氏也是律师团成员之一。1982年法庭判
决董总败诉，但一干华教人士的形象开
始为华社熟悉。5王添庆也先后担任霹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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